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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燕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出售方：北京中燕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买受方：凌岚 

交易标的：公司名下位于北京市东三环中路 39 号院 13 号楼 7 层 0802 的办公用

房及该房屋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及配套设施设备和地下车位等整体打包资产。 

交易价格：9,800,000.00 元（人民币玖佰捌拾万元整）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

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以及根据管理办法的第三十五条规定：“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

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 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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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分别以该资产的账面值、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为准；该非股权资产

不涉及负债的，不适用第二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 

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立信中联审字

[2018]D-0715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

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27,587,217.58 元，期末净资产为 10,356,446.52 元。本次出

售的资产截止 2018 年 8 月 27 日账面净值 3,805,438.02 元，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13.79%，占本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比例为 36.74%，未达

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有关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且公

司在最近 12 个月未发生同类资产的出售情形，累计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8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无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出售需向房产所在地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

续。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自然人 

姓名：凌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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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新嘉园东里七区 9 号楼 1 单元 1203 号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公司名下房产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9 号院 13 号楼 7 层 0802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四、定价情况 

1、交易标的的原值：4,839,984.65 元 

2、交易标的的累计折旧金额：1,034,546.63 元 

3、交易标的的净值：3,805,438.02 元 

4、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综合考虑了标的房屋基本情况、周边房屋交易价格

等因素，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5、本次固定资产出售的价格遵循了公允、合理以及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

本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凌岚（自然人）出售公司名下房产。经双方协商，同意本次拟转让

的房产作价 9,800,000.00 元。交易协议约定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支付时间以双

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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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出卖人办理完毕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后 120 日内将该房屋交付给买

受人。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完成后，公司优化公司资产和资源配置，盘活资金，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中燕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北京中燕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7 日  


